
广东炜联长城金属分布式光伏项目EPC总承包工程

中标候选人公示

（招标编号：NWNY-HN-2023-009）

 

公示结束时间：2023年12月18日

一、评标情况一、评标情况

标段（包）[001] 广东炜联长城金属分布式光伏项目EPC总承包工程：

1、中标候选人基本情况

中标候选人第1名：（主）广东华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成）国昇设计有限责任公司，投标报价：19,581,705.00元，质量：满足招标文
件要求，工期/交货期/服务期：满足招标人要求；

中标候选人第2名：（主）广东聚星晖新能源有限公司（成）广东今程光一电力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投标报价：19,658,791.35元，质
量：满足招标文件要求，工期/交货期/服务期：满足招标人要求；

中标候选人第3名：（主）广西英利源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成）广东嘉元电力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投标报价：19,642,298.25元，质
量：满足招标文件要求，工期/交货期/服务期：满足招标人要求；

2、中标候选人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承诺的项目负责人情况

中标候选人(（主）广东华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成）国昇设计有限责任公司)的项目负责人：韦麟，一级建造师注册证
书，粤1442021202203163；

中标候选人(（主）广东聚星晖新能源有限公司（成）广东今程光一电力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项目负责人：钟国锋，二级建造师注册证
书，粤2442022202300123；

中标候选人(（主）广西英利源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成）广东嘉元电力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柯学进，一级建造师注册证
书，桂1452019202001631；

3、中标候选人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能力条件

中标候选人(（主）广东华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成）国昇设计有限责任公司)的资格能力条件：满足招标文件要求；

中标候选人(（主）广东聚星晖新能源有限公司（成）广东今程光一电力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资格能力条件：满足招标文件要求；

中标候选人(（主）广西英利源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成）广东嘉元电力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的资格能力条件：满足招标文件要求；

4、中标候选人的评标情况

中标候选人(（主）广东华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成）国昇设计有限责任公司)的评标情况：中标候选人第1名；

中标候选人(（主）广东聚星晖新能源有限公司（成）广东今程光一电力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评标情况：中标候选人第2名；

中标候选人(（主）广西英利源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成）广东嘉元电力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的评标情况：中标候选人第3名；

二、提出异议的渠道和方式二、提出异议的渠道和方式

公示时间：从2023年12月15日17：00至2023年12月18日24：00止。

公示期间，投标人对评标结果有异议的，投标人应首先将异议函正本原件（需由投标人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在规定公示截止时
间前送达以下招标人指定的异议受理人。超过公示期限的异议将不予受理。投标人如对招标人答复仍持有异议的，应当在收到答复之日起10日
内持招标人的答复及投诉书，向投诉受理人提出投诉。

异议受理部门: 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符工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103号财富广场23A

联系电话: 0898-68556766



电子邮件：/

 

投标人（供应商）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本次采购活动不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可以向有关监督部门投诉，投诉应有明确的请
求和必要的证明材料。

监督投诉机构名称：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发展部

监督投诉机构电话：020-38122706

监督投诉机构邮箱：nygyljd@csg.cn

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穗路6号

三、其他三、其他

无

四、监督部门四、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发展部。

五五、联系方式、联系方式

招 标 人：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103号财富广场23A

联系人：符工

电话： 0898-68556766

电子邮件：/

 

招标代理机构：佛山市天诚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季华东路33号佛山市电力科技产业中心4座6楼

联系人：吴工/陈工

电话：0757-82574784/82574755

电子邮件：297525712@qq.com

 

×××××××项目的异议项目的异议 (投诉投诉 )书（模板）书（模板）

    异议(投诉)提出日期： XX年XX月XX日

异议(投诉)人名称

（投标单位或其他利害
关系人）

法定代表人或授
权委托人

（签字并盖章）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异议(投诉)对象



异
议(投
诉)事
项的
基本
事
实(法
律依
据)

相关
请求
及主
张

相关
证明
材料

有效
线索
和

（可以以附件形式提供）

 

 

 


